
112學年度  暑期開班授課申請表 
 

開課單位 

(*若支援通識開課，請加會通識中心。) 

承辦人 
聯絡分機： 

開課單位 
主管核章 

 

□ 擬不開課【※如不開課亦煩請擲回所屬學制之課務單位(課務組/進修教育組)，俾利彙整統計。】 

□ 擬 開 課【暑期開課注意事項，敬請詳參附件說明】 

開設 

期別 
課 程 名 稱 

學

分 

課程 

類別 

必選 

修別 

授課 

方式 
(*遠距須經三
級三審課委會
審議通過。) 

上課時間 
(日期/星期/節次) 

(每學分應授足18小時) 

上課 

地點 
(臺北/三峽) 

總限修 
人數 

(含高三準
大學生) 

是否開放高三 
準大學生選讀 

停開人數標準 
(未達開課人數標
準之課程，惟鐘點
費部分僅支領選修
學生之學分費) 

達開課人數標準 

鐘點費支領方式 
(*依附件說明第二點計算) 

授課
教師 
簽章 

□第一期 
(6/24-7/26) 

□第二期 
(7/29-9/06) 

□暑全期
【第三學期】 
(6/24-9/06) 

  

□全(上) 

□全(下)

□單學期 

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通識 

□實體 

□遠距 
(*擇一勾選： 

○同步 
○混合式 
○非同步 

○SPOCs。) 

規律
開課 

○起  月   日○迄   月   日 
□每週一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二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三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四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五，第   節~第   節 

□臺北校區 

□三峽校區 

 

 

教室 

     

人 

□不開放 
□開放 
(原則上不另限人數，於總限
修人數內與大學生人數相互
流用；若因課程特殊，須另

限人數，請填：_____人。) 

□準大學生專班(不收大學生) 

課程未達   人 

本課程停開。 

□支領授課鐘點費。 

□經系所主管同意計

入次學年基本授課

時數(進修部不適用) 

 

自訂 
敘明每次上課日期/時間： 

□第一期 
(6/24-7/26) 

□第二期 
(7/29-9/06) 

□暑全期
【第三學期】 
(6/24-9/06) 

  

□全(上) 

□全(下)

□單學期 

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通識 

□實體 

□遠距 
(*擇一勾選： 

○同步 
○混合式 
○非同步 

○SPOCs。) 

規律
開課 

○起  月   日○迄   月   日 
□每週一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二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三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四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五，第   節~第   節 

□臺北校區 

□三峽校區 

 

 

教室 

     

人 

□不開放 
□開放 
(原則上不另限人數，於總限
修人數內與大學生人數相互

流用；若因課程特殊，須另
限人數，請填：_____人。) 

□準大學生專班(不收大學生) 

課程未達   人 

本課程停開。 

□支領授課鐘點費。 

□經系所主管同意計

入次學年基本授課

時數(進修部不適用) 

 

自訂 
敘明每次上課日期/時間： 

□第一期 
(6/24-7/26) 

□第二期 
(7/29-9/06) 

□暑全期
【第三學期】 
(6/24-9/06) 

  

□全(上) 

□全(下)

□單學期 

□必修 

□選修 

□通識 

□實體 

□遠距 

(*擇一勾選： 
○同步 
○混合式 

○非同步 
○SPOCs。) 

規律
開課 

○起  月   日○迄   月   日 
□每週一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二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三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四，第   節~第   節 
□每週五，第   節~第   節 

□臺北校區 

□三峽校區 

 

 

教室 

     

人 

□不開放 
□開放 
(原則上不另限人數，於總限
修人數內與大學生人數相互

流用；若因課程特殊，須另
限人數，請填：_____人。) 

□準大學生專班(不收大學生) 

課程未達   人 

本課程停開。 

□支領授課鐘點費。 

□經系所主管同意計

入次學年基本授課

時數(進修部不適用) 

 

自訂 
敘明每次上課日期/時間： 

其他 
（若無免填） 

※課程有特殊限制或要求者，請於此欄註明。(如：特殊上課地點、有無限修對象、課程限制、先修課程等。)  

註：1.若開設「全學年」課程，為對應成績登入學期，「全學年(上)」務必開設於『第一期』、「全學年(下)」開課『第二期』；「單學期」課程皆可(不受限)。 

2.同一期不得開設同課名!!! 
2.無論開課與否，請務必於開課選擇項內打，並於5 月 22 日(星期三)前擲回課務組/進修教育組；逾前述調查期間若需新開課程，開課單位須簽請教務長/進修暨推廣部部

主任核可後，移由本組辦理後續事項。（校共同科涉學分採認，請簽會權責單位。例如：支援開設通識課程，請簽會通識教育中心） 

※本表下載路徑：教務處/選課專區/暑修/112學年度暑期開班授課申請表 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附件一 



112學年度  暑期開班授課說明 
一、開設暑期課程：【自 106 學年度起，開放暑期課程及放寬學生修習暑修課程資格】 

暑 期 課 程 類 別 得 修 習 對 象 備                  註 

①重、補修課程 
1.在學學生 
2.準大學生(不限錄取本校) 

105學年度以前，僅開放本校在學學生修習「重、補修性質」之課程； 
106起亦開放「高三準大學生」選修。 

②其他適合於暑期開授之課程 
1.在學學生 
2.準大學生(不限錄取本校) 

經系所審議通過之課程皆可開設。 
(*配合近年教育部著手研議「第三學期」相關推動可行性，亦鼓勵各開課單位適性規劃開課。) 

③學士班/進修班準大學生基礎學科先修課程 準大學生(不限錄取本校) 惟該專班課程須有錄取「本校學士班/進修學士班準大學生」選修始得開設。 

二、開課人數標準 & 鐘點費用計算說明：(依暑期開班授課辦法第 5 條各科目開班人數標準相關規定。) 

開課
人數
標準 

學分費收入已達教師鐘點費支出標準 學分費收入未達教師鐘點費支出標準 

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，計算標準如下： 

開課人數標準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
[學士班]課程 20 人 17 人 16 人 15 人 
[碩士班]課程 13 人 11 人 11 人 10 人 

[進修班]日課程 20 人 17 人 16 人 15 人 
[進修班]夜課程 23 人 20 人 19 人 17 人 

※若有學碩合班選讀之情事，該科目開課人數標準視實際學碩生報名人數另計算之。 

※或有僑生選讀，符合教育部補助標準(同一科目僑生選讀人數達 6 人)，始得開課。 

※若有開設外國學生專班，開課人數標準為上開表列人數除以 2 後，無條件進位之人數。 

各科目不符前項開課規定者，經專案簽請核准後，始得開
設。(往例皆由課務組彙整後統一簽核) 

鐘點
費用
計算 

◆ 授課教師得選擇： 
(1)支領暑期課程授課鐘點費 
(2)經系所主管同意計入次學年基本授課時數(進修部不適用) 

◆ 授課教師同意後開課： 
僅支領選修學生之學分費 
(學班生&進班生 980 元、碩班生 1490 元/學分*修課人數)  

三、上課時間及地點： 

上課 

時間 

地點 

1.暑期上課時間：自6/24(一)~9/06(五)，共11週。 
第一期：6/24(一)~7/26(五)，共5週。 
第二期：7/29(一)~9/06(五)，共6週。 

2.暑期冷氣開放時間：(敬請師長們注意開課時間！) 

[臺北校區]：週一至週五 08:00-22:10，由進修教育組協助安排教學大樓教室。 
[三峽校區]：週一至週五 08:00-16:00，由事務組視暑期教室借用狀況安排(以安排於法/商學院優先)。 

四*、兼任教師聘期：（上課時間須符合聘期，以保障兼任教師加保等相關權益） 
請開課單位確認兼任教師於開課前已依相關規定完成聘任程序，實際授課須於聘期內(聘約保障期間)，始得開課。 

暑期課程除英語精進課程外，不得以

密集上課式，而減少每期上課週數。 


